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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對「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的一點意見。 

 

本會代表於 9月 26日出席教育局的會議，得悉政府有意推行「強制舉報懷

疑虐待兒童個案」，加強保護懷疑受虐的兒童。對於政府推出方案，強化舉報機

制，令需要支援的兒童得到適切的保護，本會表示支持。但在方案中，提到教

師需要「強制」舉報及違規者將須承擔刑事責任，本會有以下的意見及關注。 

 

1. 我們相信每一老師都會以保護同學為原則，做好教育工作，對於一些明顯

虐兒個案，我們絕對同意教師應以保護兒童為大前題，立即舉報。但不是

每一位老師（尤其是年青老師）有能力或經驗，辨識受虐同學，在教師未

知悉事情嚴重、或者因經驗不足而錯誤判決、或者因內部溝通而延誤了通

報，教師是否需要「負上刑事責任」的後果？我們相信這必會對教師團隊

構成一定的壓力，在這方面，教育局宜多向教師解釋條例的原意及教師的

責任範圍。 

2. 在過往處理虐兒個案中，一般學校在分工上，都是由社工負責舉報，學校

教師在角色上可以繼續與家長保持溝通的關係。但在強制舉報機制下，學

校及社工都需要作出舉報，這容易與家長造成壁壘關係，有礙日後家校合

作與溝通，並共同為同學安排福利方案。因此，在執行強制舉報時，會否

給予學校一些空間，容許學校與社工先行討論，在彼此共識下由一方作出

舉報。 

3. 政府在文件中詳細提及有關教師培訓的內容及安排，我們同意這是迫切

的，因教師人數眾多，我們建議即時開始教師的培訓工作，讓教師在法例

生效前已得悉條例內容、個案分類、處理方法、法律責任等事項，教育局

亦適宜為新入職的教師，於暑假安排培訓專場。 

4. 諮詢文件中提及教師為「強制舉報者」，但若教師已將事件上報學校管理

層，最終會否因為涉及未有舉報或延誤舉報至政府部門而負上刑事責任， 

 

有關的違規責任應是學校還是老師，政府宜澄清。 

保護受虐兒童，防止虐兒事件發生，是教育界的共同任務，本會樂意與教育局

繼續保持溝通與聯絡，為青年人的福祉一起努力。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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